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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747        证券简称：中景股份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青岛中景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 年发生

金额 

（2023）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公司拟委托控股子

公司中景都市建设

（青岛）有限公司承

接工程施工业务。 

8,000,000.00 0 -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控股子公司中景都

市建设（青岛）有限

公司拟委托公司承

接工程设计业务。 

1,000,000.00 0 -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公司续租股东李硕

及自然人陈荣所拥

有的青岛市抚顺路

15 号甲-19 房产作

为办公用房。租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1,380,000.00 1,380,000.00 无 

合计 - 10,380,000.00 1,380,000.00 -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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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 

姓名：李硕 

住所：北京市**区**庄**号 

关联关系：李硕先生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且持有公司 46.875%的股份，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姓名：陈荣 

住所：青岛市市南区**路**号 

关联关系：陈荣女士系公司股东陈厚诚之女。陈厚诚持有公司 0.3606%的股份。 

（2）法人 

名称：中景都市建设（青岛）有限公司 

住所：青岛市市北区抚顺路 15 号甲-17 

实际控制人：李硕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树木种植经营；城市绿化管理；机械设备租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合同能源

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园艺产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各投资人出资规模和出资比例：中景都市建设（青岛）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由公司和自然人张连超先生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

资 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0%；张连超先生出资 2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2.交易内容及金额 

（1）由于公司没有自有房产，需要通过租赁方式取得经营场所。公司续租股东李

硕及自然人陈荣所拥有的青岛市抚顺路 15号甲-19房产作为办公用房。租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租金合计为 1,380,000.00 元，包括办公用房租金

1,160,000.00元、地下附属设施租金 220,000.00 元。同时双方约定租赁期满后公司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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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租的权利。 

（2）2024年度公司拟委托控股子公司中景都市建设（青岛）有限公司承接工程施

工业务，其交易金额 800万元。 

（3）2024年度控股子公司中景都市建设（青岛）有限公司拟委托公司承接工程设

计业务，其交易金额 100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4年 4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就公司续租经营场所、接受劳务和提供劳务提出的《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交易原则， 交易价格充分参考市

场价格确定。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交易原则并充分参考市场价

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

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在预计的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金额范围内，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签署办公

用房租赁协议。 

租赁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租赁标的为公司股东李硕及自然人陈荣所拥有的青岛市抚

顺路 15号甲-19房产；租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 月 31日；租金合计为

1,380,000.00元，包括办公用房租金 1,160,000.00 元、地下附属设施租金 220,000.00

元；同时双方约定租赁期满后公司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租的权利。 

2、在预计的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金额范围内，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与控股子

公司签署接受劳务或提供劳务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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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公司没有自有房产，需要通过租赁方式取得经营场所。公司续租的办公用

房位于青岛建筑创意产业园的规划区域内，毗邻青岛理工大学、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

海监局、测绘局等，产业集聚效应有助于公司经营发展及业务开拓。经选择，管理层决

定租用该办公用房。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为年租金 1,380,000.00 元，将影响公司净

利润 1,380,000.00 元。 

2、公司与控股子公司通过接受劳务或提供劳务的合作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市场拓展和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价值并促进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六、 备查文件目录 

《青岛中景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青岛中景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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